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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大片？ 老同学牵线？
女子虚构电影投资诈骗他人 510万被判 10年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郑妮

本报讯 按照 《民法典》 规

定， 双方后续若未能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致使缔结婚姻的目的无

法实现， 收取彩礼的一方应当返

还彩礼。但各地风俗习惯不同，且

彩礼多以现金形式交付， 难以取

证，当事人往往对彩礼的范围、金

额产生争议。 近日， 青浦区人民

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分给亲戚的

“打发钱” 是否属于彩礼而产生

争议的婚约财产纠纷。

小王与小丽经人介绍相识后

恋爱。 在双方的订婚仪式上， 小

王的父亲通过媒人以现金方式给

与小丽父母 20 万元， 小丽父母

将其中 10 万元分成多份红包赠

送给亲戚作为“打发钱”。 订婚

后， 小丽住入小王家中， 后双方

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 未能办理

结婚登记。 小王便起诉要求小丽

返还彩礼 20 万元以及小王父亲

给小丽的见面礼 2万元。

小丽认为， 订婚时收到的

20 万元中仅有 10 万元属于彩

礼， 该钱款已在双方共同生活期

间消耗殆尽， 另外 10 万元是小

王根据当地风俗给与小丽亲戚的

“打发钱”， 且小丽也未曾收到 2 万

元见面礼。 故对于小王的诉请均不

同意返还。

女方将所收钱款中一部分分给

亲戚， 该部分是否属于彩礼？

法院审理认为， 案件中， 小丽

父亲收到的 20 万元是在双方订婚

之日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由男方给付

女方， 双方之前协商的彩礼金额也

多于 20 万元， 虽小丽父亲依据风

俗将部分钱款分发给自己亲戚， 但

系其自行处分的一种方式， 不能改

变该笔钱款的彩礼性质。 但考虑到

双方订婚后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生活

支出， 同时考虑到共同生活中双方

在处理矛盾方面均有欠妥之处， 导

致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婚约， 法院酌

情确定小丽退还小王彩礼礼金 16

万元。

小王主张的其父亲赠与小丽的

2 万元是否属于彩礼？ 法院审理认

为， 案件中， 因小王并未就父亲赠

与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小丽亦

不认可收到过该钱款， 且见面礼属

于互赠性质， 不属彩礼， 因此法院

对小王的主张难以采信。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孙钰程

好莱坞大片， 老同学牵线， 本

以为稳妥的电影投资， 到头来却是

镜花水月， 骗局一场。 而骗局背后

竟是老同学自编自导。 近日， 经徐

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

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 判处被告

人郑某某有期徒刑 10 年， 剥夺政

治权利 3年， 并处罚金 10万元。

郑某某本是某电影公司的员

工， 日常负责电影版权的相关业

务。 袁某与郑某某是初中同学， 此

前， 郑某某经常会介绍些项目交由

袁某做。

2016 年年底， 袁某经郑某某

介绍了解到， 电影公司的手上有某

一好莱坞大片 2%的经济权益要转

让， “我这边只想要 1%的经济权

益， 郑某某说她会找人买另外 1%，

让我先签协议”。 2017 年 1 月 5

日， 袁某以其经营公司的名义与该

电影公司签订了购买 2%电影经济

权益的协议， 并交付首付款。 后

来， 由于郑某某找的另外购买 1%

经济权益的下家始终没有着落， 袁

某难以支付尾款， 只能与电影公司

解除协议， 拿回首付款。

“之后， 我们公司就把这个电

影 2%的经济权益转让给文涞 （化

名） 公司了。 但当时， 袁某坚持要

投资这个电影， 我觉得这个项目肯

定要亏， 就动了歪脑筋。” 据郑某

某供述， 其想将这笔投资款据为己

有， 然后欺骗袁某“投资款亏掉

了”。 随后， 她对袁某谎称另一家

青果 （化名） 公司从文涞公司受让

了 1%的电影经济权益， 让袁某从

青果公司购买电影的经济权益， 并

虚构了青果公司从文涞公司受让经

济权益的合同， 借用青果公司的名

义， 与袁某签订了经济权益转让协

议。 就这样， 袁某的电影投资款流

向了其老同学郑某某的腰包。

据郑某某交代， 其在电影公司

内负责电影版权业务， 所有电影版

权的投资协议均经过其手。 当时，

她便将电影公司和文涞公司间真实

的转让协议交由某设计公司， 让其

将文涞公司的印章 PS 到虚构的文

涞和青果公司经济权益转让合同

上，并编造理由向青果公司借到公章，

伪造了文涞、青果公司间的假合同。

该设计公司负责 PS 的工作人员

回忆称， “我问郑某某派何用处， 她

告诉我因协议原本的章不清晰， 现在

年底了， 再去补怕影响合同有效期，

所以让我 PS 一下， 我看合同上都是

与郑某某业务有关系的， 所以我就同

意帮忙了。”

因郑某某与袁某签订协议前， 将

这份虚构的、 盖有公章的文涞和青果

公司双方经济权益转让协议复印件一

并交由了袁某， 袁某始终未曾对此事

有过怀疑。 直至 2020 年 10 月， 袁某

发现电影上映后， 自己经营的公司并

未收到任何收益， 郑某某声称“电影

票房不好， 投资款都亏光了”， 却迟

迟拿不出电影结算表， 才感觉事有蹊

跷， 遂向警方报案。

检察机关认为， 本案中， 郑某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通过虚构 C 公

司受让电影经济权益的事实， 诱骗袁

某代表其实际经营的被害公司签订电

影经济权益购买合同， 并借此骗取合

同款 510 万元， 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后经审理， 徐汇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杜礼宾、童

诚杰集资诈骗案及王春、 梁俏集资诈骗案

（系公诉机关分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案件），

对杜礼宾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童诚杰、王春、梁俏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13 年至 8 年不等的刑罚， 并

处罚金 200万元至 50万元。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11 月至 2018

年 8月，被告人杜礼宾伙同被告人童诚杰、

王春等人， 通过杜礼宾实际控制的中亿国

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亿国星（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享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

准，将收购的不良债权、票据包装成年化收

益率6%至14.5%的理财产品， 采用发放宣传

手册、业务员介绍、口口相传等方式，以承诺

保本付息及杜礼宾实际控制的浙江银合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为诱饵， 向9000余名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共计

110亿余元。上述资金归集至杜礼宾实际控制

的关联公司账户， 由杜礼宾指使财务总监被

告人梁俏统一支配使用，至案发，造成3000余

名被害人损失共计14.6亿余元。

上海一中院认为， 被告人杜礼宾、 童诚

杰、 王春、 梁俏分别作为涉案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共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巨

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上述被告

人的集资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大的

经济损失， 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秩序， 结合本

案事实、 性质、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名为“代运营”实为“刷好评”
大众点评起诉刷单公司获赔 70万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着力打造全系列养老金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于2005年开

办养老金业务， 从单一的年金账户、 托管

服务， 逐步发展为受托管理、 养老金理财、

综合养老保障、 职业年金等全牌照、 全系

列金融服务， 是上海养老金市场上重要的

参与者、 践行者和创新者。 近三年来， 上

海分行受托规模快速增长， 保持了业绩领

先市场的头部地位， 同时也实现了分散运

营到集中运营的改革， 打造了集约高效的

养老金业务营运体系， 全方位夯实了五星

级客户服务体系， 实现了年金客户服务满

意度100%的良好口碑。

中国工商银行自开办养老金业务以来，

始终致力于服务我国民生和养老保障事业，

十七年来不忘初心使命， 坚持深耕养老金

市场， 面向G、 B、 C端全类型客户提供一

站式、 便捷、 高效、 专业的综合化养老金

融服务方案， 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了

客户和市场的广泛认可， 企业年金受托管

理、 账户管理业务规模及市场占比长期位

居行业领先地位。 在年金市场上， 目前工

商银行受托管理年金规模超过3,800亿元，

账户管理规模超过1,100万人， 托管规模超

过1万亿元， 投资管理规模达到2,800亿元，

为31个省市区的政府机关、 6.5万户企事业

单位及2000万员工个人提供安全稳健的养

老财富管理服务。 连续蝉联 “养老金融服

务银行天玑奖”、 “十佳财富管理创新奖”、

“值得托付养老金融机构” 等多个奖项， 充

分彰显了工行在养老金融领域的领先地位，

体现各行各业对工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能

力的一致认可。

工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秉承“客

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继续立足客户视角搭

建标准化、场景化养老服务链条，以更专业、

更稳健、更便捷、更高效为目标，为企业年金

及薪酬福利基金、各类法人及个人客户提供

覆盖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

金融的全方位、综合化养老金融服务，为全

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持续完善贡献力量。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星级评价、 必吃榜、 推荐菜，

点评类网站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消

费“指南”。 然而， 看似精心的点

评却可能并非来自真实用户的亲身

体验，而是“刷”出来的。 更有公司，

将“刷好评”作为生财之道， 谋取不

法利益， 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 为

此， 大众点评网的经营者上海汉涛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汉涛公司）

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

将江西省千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千络公司） 起诉至法院。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令千络公司立

即停止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

为，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并赔偿

大众点评经济损失 70 万元及相应

维权开支 1.1 万余元。 判决后， 原

被告均未上诉， 目前该案件已经生

效。

“代运营”公司帮商户“刷

好评”，遭索赔216万元

原告诉称， 其系大众点评网

站经营者， 大众点评网站汇集了

海量的数据内容、 用户评论， 具

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和竞争优势。

而被告为商家提供大众点评网站

刷点赞量、 收藏量、 门店星级、

用户好评数等“代运营” 服务，

属于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构成不正

当竞争。 此外， 汉涛公司还是

“大众点评” 文字商标及图形商标

的权利人， 两商标均核准注册于第

35 类服务上， 经原告持续使用已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而被告千络公

司未经其许可， 在提供刷量服务的

网站、 百度贴吧、 宣传单等上使用

原告商标， 构成对其商标权的侵

害。 故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上述行

为， 并支付经济损失 216 万元及合

理开支 1.1 万余元， 同时刊登声

明、 消除影响。

千络公司辩称， 自己的经营范

围为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等，

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不属于

相同或类似服务， 不会导致相关公

众产生混淆， 不构成侵权。 并且公

司未以自己的名义帮助客户进行宣

传， 而是通过补贴形式邀请真实消

费者到店消费并作出评价， 不属于

虚假宣传。

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

争，法院判赔70万元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参与市场活

动， 其向商户提供刷量交易平台并

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来实现盈利， 故

原、 被告双方之间存在直接的竞争

利益冲突。 原告对真实、 清洁、 可

靠的平台数据及所产生的衍生性商

业价值具有正当合法利益， 而被告

提供的“代运营” 服务实际上为点

评刷量， 所产生的点评数据是通过

付费方式取得， 并非基于用户对商

户服务的真实评价， 属于虚假信

息。 这一行为会使得相关公众对商

户服务质量及原告网站信誉产生虚

假认知， 亦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

序以及互联网产业生态。 故被告通

过组织虚假交易， 帮助其用户进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构

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同时认为， 被告在其网

站、 贴吧、 宣传物等处突出使用被

诉侵权标识， 起到了识别服务来源

的功能，系商标性使用。 同时，被告

使用的标识均与原告的商标构成相

同商标， 两者的服务对象均包括大

众点评的商户， 内容都围绕商户点

评展开， 服务类别构成类似， 足以

引起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的混淆、

误认， 故被告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关于赔偿数额， 法院综合考虑

被告的主观恶意、 侵权行为的规

模、 被告在其网站及百度贴吧中对交

易量的自认等因素， 酌定为 70 万元。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刷来的好评”靠不住

本案主审法官袁田表示 ， 近年

来， 利用数据进行各类新型不正当竞

争的行为逐渐增多， 本案所涉及的为

平台商户提供有偿刷单服务就是其中

一类典型。 这种以造假作弊来提高店

铺知名度的方式， 制造了大量无效流

量， 不仅消耗了商户及平台的信誉，

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长此以往将

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必须加以遏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亦加大了对刷

单、 刷好评等虚假交易以及虚假商业

宣传的打击力度。 对商户来说， 也应

自觉抵制这种不正之风， 须明白 “刷

来的好评” 终究比不过真实的品质与

力量。

向 9000余公众募集资金共 110亿余元
杜礼宾、童诚杰及王春、梁俏集资诈骗案宣判

婚不结了 分给亲戚的“打发钱”要还吗？


